東海大學法遵室諮詢表
	一、基本資料
	提案單位
	
	✽案件編號
	

	
	
	
	✽收件人
	

	
	提案代表
	
	✽收件日期
	

	
	提案訴求
	

	
	聯絡信箱
	
	連絡電話
	

	
	案件主要發生時間
	（請填寫具體日期或起迄期間）

	
	案件涉及類    別
	(請參看備註一)：

	
	速    別
	□ 特急件    □ 急件     □ 一般件

	二、案件主要發生事實
	（請具體敘明事件經過與重要事實;請參看備註二及備註三）













	三、擬諮詢之問題
	（請明確列出希望法遵室協助回覆之疑義）










	✽結案說明
	







	✽結案日期
	
	✽承辦人
	


備註：標示「✽」欄位由法遵室填寫。
   諮詢填表說明
一、「案件涉及類別」欄。
    請填寫人針對事件發生之性質內容填寫案件所屬類別；例如
    □ 行政程序（處分、申訴、救濟等） □ 人事管理
    □ 採購 / 招標(合約內容等)         □ 財務／會計      
□ 內部控制或稽核事項             □ 個資保護
    □ 對外(內)公文內容                □ 其他：(請說明)
二、「案件主要發生時間」欄。
    請填寫人針對事件發生之時間加以載明；如屬繼續進行之過程，請載明起迄時間，以利釐清時效或有無法律變更之適用問題。
三、「案件主要發生事實」欄。
    請客觀敘明案件經過，包括相關人員、時間順序、地點、案件時效及關鍵行為事實等。
四、「擬諮詢問題」欄。
請具體列明希望法遵室協助回覆之疑問。

